附件2

株洲市“幸福食光”长者餐厅实施单位

申  报  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联系方式
	

	地址
	
	食品经营许可证号
	

	申报时间
	
	工作人员数
	

	法人代表姓名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制餐方式
	
	场地规模
	

	需提供的证明材料
	1.负责人身份证、营业执照等单位身份证明材料；

2.食品经营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、消防审验合格证等；

3.产权归属证明或租赁合同；

4.其他需要的材料。

	承诺书

本人承诺所提供资料真实有效，并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自觉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，自觉接受社会和消费者的监督、做到诚实守信，依法经营，守法经营。

 承诺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         
           年    月     日                     

	乡镇（街道）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

	县（市）区民政局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